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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编号：沪证监

决〔2024〕17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对《决定书》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决

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讨论；成立了落实整改工作的

专项小组，由公司董事长徐增增担任组长，公司总经理刘策担任副组长，董事会办

公室、财务部、法务部、审计部等相关部门人员为组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决定书》的

要求积极进行整改。现将公司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决定书中关于“大额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且未披露”的问题 

经自查，2022-2023，公司与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茂盛合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大宗贸易业务 665,402.60 万

元，在 2023 年度报告中，公司将上述单位补充认定为关联方单位。因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未及时完整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公司未将上述主体按关联方进行认定，

上述交易发生时公司未按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和披露。 

整改措施： 

1、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正式下发了“关于停止开展部分大宗商品业务的

通知”，针对上述企业在履行完已有合同后，不再开展新的业务往来。同时，要求

大宗业务部不得开展下述批发业务，具体如下： 

自通知下发日停止开展以下业务: 



（1）供应商送到或客户自提批发业务。 

（2）公司虽能掌控货权但实质掌控时间极短或只能瞬间掌控货权的批发业务，

例如：公司虽签订了仓储协议，但自采购到销售时间极短，货物在仓库内瞬间交割

的批发业务。 

2、对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相关业务流及合同进行梳理和进一步自查，要求

业务部门回款按照已签订合同约定的账期收回，并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已陆续下发以

下管理要求：  

（1）自 5月起将上述关联方已签订合同的业务履行完毕后停止开展新业务。 

（2）针对公司与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尚未交货的销

售合同，采取取消合同退回预收货款或取消原合同授信政策的方式尽快回笼资金。 

（3）持续关注上述单位的合同履约情况，一旦发生履约异常或资金回收异常

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同时按照以下特别程序保障公司

利益： 

1）发生逾期或违约的次日，由公司大宗贸易运营管理部发出书面形式的催款

或催货通知。 

2）公司大宗贸易运营管理部发出书面形式的催款或催货通知后超过 30日仍没

有还款或发货，且欠款金额大于 500万元的，公司大宗贸易运营管理部及时将欠款

或欠货材料移交法务部启动司法维权。 

3、待整改报告提交后，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召开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针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追认审议

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届时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及时完整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情形，

公司董事长提出并经公司讨论决定，在风险警示情形消除前，公司董事长自愿放弃

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公司将最大限度地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5、针对识别关联方关系的问题，公司将指派专职人员梳理完善公司的关联方

清单。除通过已有的识别渠道如查询企查查等公开信息、发函询问大股东等，公司

还将采用定期审查公司的重大业务活动、关注与特定交易对手的频繁或大额交易以

识别关联方，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公司关联方及疑似关联方进行全面梳理

和核实，从而准确、全面地识别交易方关系，后续公司将不断审查关联关系，及时



更新关联方清单中的信息。 

6、此外，公司近期将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

对公司及下属各单位关联交易行为的管理，同时公司正在筹划修订关联交易相关管

理制度，以健全完善企业内部长效关联交易管控机制。公司后续将加强各类业务的

规范运行管理工作，并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严格遵守《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制度》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如有违反，公司将根据内部管理制

度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7、2023 年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58 亿元、苏州仓

粮油脂有限公司 1.51 亿元、江苏名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64 万元，预付上海茂晟

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20亿元、舟山信鼎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0.90亿元，上述应

收款项已于期后全部收回，预付款项所对应的采购合同于期后均已执行完毕。 

截至 2024年 5月 24日公司与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茂盛合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及预计回

收时间如下： 

截至 5 月 24 日应收余额及回款计划（根据公司已签订的销售合同预计回款时

间）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法人公司 
截至 5.24日

应收帐款余额 
预计回款时间 备注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1,752.49 2024/6/9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2,025.21 2024/6/17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3,761.25 2024/7/9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826.60   

2万吨沥青销售合

同预收款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3,668.61 2024/6/7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3,756.26 2024/6/22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814.06 2024/5/23  已逾期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803.85 2024/5/23  已逾期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90.35 2024/6/12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88.89 2024/6/18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401.39 2024/7/1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81.13 2024/6/30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382.06 2024/7/1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59.98 2024/7/2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764.81 2024/7/4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3,680.29 2024/7/15   

苏州仓粮油脂有

限公司 
小计 24,104.03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99.32 2024/6/10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1,761.13 2024/6/1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1,500.97 2024/6/23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1,495.69   

3.89 万吨燃料油

销售合同预收款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浙江众程能源有

限公司 
5,944.83 2024/6/5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224.70 2024/5/27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751.10 2024/6/7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3,784.80 2024/6/15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1,535.88 2024/6/11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

限公司 
1,260.55 2024/6/15   

舟山伦启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小计 15,367.59     

合计 39,471.62     

 

截至 5 月 24 日，公司与上述公司已完成交货的销售合同应收账款扣除未交货



已预收的预收账款后应收账款余额为 39,472万元。 

截至 5 月 24 日，公司与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燃料油销售合同数

量为 4.31 万吨，其中 2024年 4月已开票结算 0.42万吨，剩余 3.89万吨燃料油销

售合同中，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月已提货 1.41万吨，由于尚未完成结算，

还未确认应收账款金额。此合同剩余 3.89 万吨燃料油共计货值约 20,152 万元,其

中：已提货的 1.41万吨燃料油预估货值约 7,304 万元，未提货部分货值约 12,846

万元。另外公司与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已签订 2万吨沥青业务合同尚未交货，交

货后会形成应收款 8,265 万元。 

综上, 已完成交货的销售合同应收账款共计 39,472 万元，已签订销售合同但

尚未交货及已交货但尚未结算完毕的金额共计 28,417万元。 

 

上海茂晟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截至 5 月 24 日的预付余额及收回计划（根据公

司已签订的采购合同预计提货时间）： 

单位：万元 

法人公司 合同编号 
合同金

额 
交易金额 

截至 5.24预

付款余额 

预计提货时

间 
备注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NM20240201

010C 20,000   14,026.75  2024.4.30 

已逾期交货，尚在

协商沟通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NM20240302

016C 20,800   8,720.00  2024.5.31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SHMSH-LYSJ

20231124YY 4,113 4,126.16 -4,000.00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MSH-SHLY-2

0230615 5,017 5,079.10 -4,730.00   

 上海龙宇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2023010100

1C -   -29.84   

业务尾款，尚未支

付 

合计     13,986.91     

截至 5 月 24 日，公司对上海茂晟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开立未到期的信用证

金额共计 18,730万元。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截至 5 月 24 日的预付余额及收回计划（根据公

司已签订的采购合同预计提货时间）： 

      

单位：万元 

法人公司 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 交易金额 

截至 5.24

预付款余

额 

预计提货时间 备注 



上海龙宇数

据股份有限

公司 

NM20240202011C 4,100   472.72 
已提货完毕，尚

未收到发票 

余额为尚未收到

的进项发票所形

成的账面预付的

进项税额 

上海龙宇数

据股份有限

公司 

NM20240203012C

-1 
4,100   471.92 

已提货完毕，尚

未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

据股份有限

公司 

NM20240203012C

-2 
4,100   472.15 

已提货完毕，尚

未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

据股份有限

公司 

NM20240204013C 4,100   472.20 
已提货完毕，尚

未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

据股份有限

公司 

ZSXDH-LYSJ2023

1225LQ 
-   -29.61   

业务尾款，尚未

支付 

舟山龙熠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 

ZSLY-202307020

18C-B1-3 
4056 4,055.29  516.19 

已提货完毕，业

务尾款 516.19

万元，预计本月

结算 

  

舟山龙熠石

油化工有限

公司 

ZSLY-202307020

18C 
-   -19.79   

业务尾款，尚未

支付 

舟山龙宇燃

油有限公司 
NM20240401023C 8,000   6,110.00  2024.5.31 

尚未交货 

合计     8,465.78     

 

根据上述未履行完毕的业务合同约定，公司最晚将于2024年8月15日前结束与

上述单位的所有业务，并收回上述业务资金。 

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的函件，鉴于上述业务已经发生逾

期情况，为了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提高上述资金的可回收性，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做出以下承诺。 

（1） 承诺截至 2024 年 8 月 15 日如上述单位仍有未履约完毕的合同义务，

将由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 承诺第（1）项下的连带责任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上海龙宇控股有

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履行完毕。 

8、对于公司 2022 年已公告的年度报告，拟更正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更正前数据   更正数据   更正后数据  

资本公积 3,267,477,737.59  16,477,838.07  3,283,955,575.66  

盈余公积 40,916,553.79  -154,810.09  40,761,743.70  

未分配利润 -13,974,395.52  -16,323,027.98  -30,297,423.50  

    
报表项目 

2022 年度 

 更正前数据   更正数据   更正后数据  

营业收入 9,984,155,852.57  -1,186,567,587.94  8,797,588,264.63  

营业成本 9,809,139,751.29  -1,166,722,023.35  8,642,417,727.94  

销售费用 32,669,522.29  -2,265,971.70  30,403,550.59  

净利润 30,043,934.80  -17,579,592.89  12,464,34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09,170.16  -16,477,838.07  15,931,332.09  

少数股东损益 -2,365,235.36  -1,101,754.82  -3,466,99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15,302,766.37  -16,477,838.07  -1,175,071.70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更正前数据   更正数据   更正后数据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5  -0.0425  0.0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5  -0.0425  0.0410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394  -0.0424  -0.0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46  0.44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46  -0.03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财务部、审计部 

整改期限：2024 年 8 月 15 日前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并完成制度修订工作，

后期将持续规范，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二、决定书中关于“部分贸易业务无商业实质，导致公司 2022 年年报、2023

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的问题 

公司审计部针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项审计，经核实，存在部分业务物流单据真实

性存疑的情况（具体单据详见下表），此类业务模式都为公司下游客户直接至公司

上游单位提货，其真实性存疑的单据均为公司下游客户提供，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使用了此类单证作为公司与下游单位销售结算的凭证。在所有交易中，公司都没

有参与物流计量单据的编造。 

 



 

单位：万元 

序

号 
交易时间 公司名称 采购供应商 销售客户 

销售金额 

（含增值税）  

提供商检报告的

公司 

1 202205 浙江众程 
中石化北方能源

(大连)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蠡健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4,255.85 

浙江自贸区蠡健

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2 202208 上海龙宇 
中石化北方能源

(大连)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012.87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3 202212 舟山龙宇 

浙江自贸区蠡健

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176.65 

浙江永喆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4 202212 舟山龙宇 
中蠡能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1,869.67 

浙江永喆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2022 年小计 15,315.04   

5 202303 舟山龙宇 

中石化北方能源

（大连）有限公

司 

上海宇忱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681.98 

上海宇忱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6 202303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082.04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7 202304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784.42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8 202305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084.67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9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5,923.33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0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968.31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5,948.20 

浙江舟山油咖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2 202307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127.35 

上海宇忱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13 202307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5,098.25 

上海红昱供应链

有限公司  

14 202309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5,915.54 

上海宇忱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15 202309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5,072.66 

上海红昱供应链

有限公司  

16 202312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5,617.50 

上海红昱供应链

有限公司  

2023 年小计 63,304.25   



合计 78,619.29   

 

整改措施： 

1、 针对上述单据存疑的情况，公司已要求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红昱供应链有限公司及上海宇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立即书面说明单据问题原

因，以及交易真实性情况 

2、公司决定于 2024 年 5月 27日就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红

昱供应链有限公司及上海宇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存疑商检单据的情况，向徐汇

公安机关经侦支队报案，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若发现任何违法违规情形的，将彻查

到底，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3、公司 2023 年大批发油品及化工业务中存在的计量单据缺失及关联供应商、

关联客户形成的收入和成本已经冲减，利润已经确认为资本公积，并追溯调整前三

季度的数据。 

4、公司后续将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董事会等，审议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5、除上述更正外，公司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内控流程的规范性和财务报告编

制质量，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具体如下： 

（1）公司对大宗商品事业部相关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强化了风险的控制点。

2024年 5 月 15日已完成相关业务流程的优化和 OA系统的修改。此外，公司重新

制定了客户信用管理规定，已于 2024年 5月 21 日正式下发了“库发销售业务信用

管理办法”办法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对国有控股、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国企背景的企业，授信额度不得超过

客户注册资本，授信帐期不超过 30天。 

2）因贸易需要，中石化/中石油/中化/中海油/中燃指定供应商的个别民企，

资质核实后可申请授信。但授信额度不得超过客户注册资本的 80%，授信帐期不超

过 30天。 

3）对授信客户持续管理规定如下： 

a) 授信客户近 1 年内发生 2次及以上逾期回款且每次逾期回款天数小于等

于 15 天的，运营管理部应申请调减客户授信额度。   

b) 授信客户发生逾期回款天数在 15天（不含）至 30 天（含）的，应立即暂



停信用额度，由运营管理部发出暂停通知，问题解决后，是否继续执行原有额度，

视同新客户重新走审批程序。  

c) 授信客户发生逾期回款超过 30 天的，应立即终止授信并在下一年度也不

考虑授予其信用。 

（2）保留油库、船舶固定资产开展的油库出租、船舶供油业务及控股子公司

相关库发业务，并保证单据真实、完整。除船舶供油业务外对所有库发授信的客户

重新进行评估和审批。对没有重新完成报批的授信客户，在进行交易时不得对客户

进行赊销。 

（3）2024 年 5 月 20 日，公司邀请上海恒润商品检验有限公司对各相关部门

的员工进行了检验、检测实务的培训，增强员工对商检知识的了解。员工通过培训，

对商检单据的勾稽关系，专业数据的取得、修正有了详细了解，提高了商检单据的

辨识能力。 

（4）对油品业务加强业务管理，在今后的各项业务中加强数量、质量的管理，

对于取得的各类单据严格审核，具体操作如下： 

1）在采购业务中尽可能选择本公司自提，自行委派运输公司进行提货交割的

交易方式。要求运输公司提供详细的运输单据、仓储入库单据作为交易附件。 

2）如有涉及到需要提供商检报告的购销业务，公司尽可能自行聘请商检公司

进行检验。公司已于 2024 年 5 月上旬与苏州恒润商品检验有限公司签订长期的服

务协议。 

3）如遇本公司无法自行聘请商检公司的情况，将采取以下措施的其中一项或

多项对从客户或供应商处取得的商检报告进行复核： 

a) 尽可能要求对方公司授权委托交易中使用的商检公司直接发送商检报告的

副本至本公司，确保商检报告的真实性。 

b) 尽可能要求船舶运输公司在接收货物时将装卸验收单据拍照发送至本公司。 

c) 在采购业务中，要求接收货物的仓储单位提供入库单原件至本公司。 

（5）加强财务相关的培训力度，提高相关人员的规范意识。公司将定期组织

公司和各子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控制管

理制度》相关内容，进一步明确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通过加强财务人员的专



业培训，有效增强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合规意识，以提高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和财

务报告编制质量，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6）综上，公司将视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并持续健全和完善公司相关问责制度和机制。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财务部、审计部 

整改期限：2024年 6月 30日前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后期将持续

规范，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督促公司管理层及各部门提高法律意识和规范意识，

加强对公司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力度，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我们深

知，规范的运作是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通过本次整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深刻反思了公司在财务核算、公司治理、风险控制、财务规范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

不足。我们将认真吸取教训，结合实际情况，致力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增强规范

经营意识，特别是提升管理层和关键岗位员工的风险管理能力。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体系，确保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深入学

习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自身的履职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实现科学决策和稳健经营，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内部治理长效机

制。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有效地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的高质

量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30日 


